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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本行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首次公開發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僅
供參閱。

代表董事會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楊秀明

中國重慶，2024年7月30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行的執行董事為楊秀明先生、高嵩先生、劉建華先生及黃華盛先
生；本行的非執行董事為黃漢興先生、郭喜樂先生、周強先生、吳珩先生及尤莉莉女
士；本行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星博士、王榮先生、馮敦孝博士、袁小彬先生及朱燕建
博士。

* 本行經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批准持有B0206H250000001號金融許可證，並經重慶市市
場監督管理局核准領取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為91500000202869177Y號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
本行根據香港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並非一家認可機構，並非受限於香港金融管
理局的監督，及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或接受存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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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579,341,476

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579,341,476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 8月 5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511号）核准，本行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股票 347,450,534 股，并于 2021年 2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

牌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本行总股本为 3,474,505,339股，其中：有限售条件 A

股股份为 1,548,033,993 股，无限售条件 A 股股份为 347,450,534 股，H 股股份为

1,579,020,812股。截至 2024年 7月 29日，本行总股本因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增加至 3,474,566,017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 A 股股份为 598,968,020 股，无限

售条件 A股股份为 1,296,577,185股，H股股份为 1,579,020,812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

明书》，本行部分有限售条件 A股股份的锁定期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且

若本行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 6个月内连续 20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



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相关股东持有的本行股票的锁定期限在上

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满足该条件的部分有限售条件 A股股份共计

579,341,476股，涉及 8名股东，将于 2024年 8月 5日（周一）锁定期届满，并于

当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本行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行于 2022年 3月 23日公开发行 130亿元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重银转债”），截至 2024 年 7 月 29 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660,000 元重银转债转

为本行 A股普通股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累计为 60,678股，本行总股本由

3,474,505,339股增加为 3,474,566,017股。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除上述情形外，本行未发生配股、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导致本行股本数量发生变化的事项。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流通限制如下：

（一）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1、自重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重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重庆银行回购本公司持有的重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本公司承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包括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股份限售方面的规定。

2、如重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 6 个月内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

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公司持有的重庆银行股票的

锁定期限在本承诺函第一条所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

3、本公司持有的重庆银行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

重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4、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重庆银行股份的，本公司承

诺违规减持重庆银行股份所得收益归重庆银行所有。如本公司未将违规减持所得

收益支付给重庆银行，则重庆银行有权扣留处置应付本公司现金分红中与本公司

应支付给重庆银行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用于抵偿本公司应

向重庆银行支付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在上述承诺期间，如重庆银行发生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二）时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且持有本行股份的冉海陵、刘建华、杨雨松、

杨世银、周国华、黄宁承诺：

“1、本人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

2、自重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重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也不由重庆银行回购本人持有的重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

3、如重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 6 个月内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

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持有的重庆银行股票的锁

定期限在本承诺函第二条所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在延长的锁定期

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重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重庆银行回购本人持有的重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

4、本人持有的重庆银行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重

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5、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还将依法及时向重庆银行申报所持有的重

庆银行股份及其变动情况：①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重庆

银行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重庆银行股份；②本人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重庆银行股份总数的 15%，5年内转让的股份总数不超

过本人所持重庆银行股份总数的 50%；③本人不会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再行买入，

或买入后六个月内再行卖出重庆银行股份。

6、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重庆银行股份的，本人承诺违

规减持重庆银行股份所得收益归重庆银行所有。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收益上

缴重庆银行，则重庆银行有权扣留处置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缴重庆银

行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用于抵偿本人应向重庆银行上缴的

违规减持所得收益。在上述承诺期间，如重庆银行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后认为：

重庆银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 4月修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

导》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

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重庆银行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重庆银行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579,341,476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 8月 5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407,929,748 11.74 407,929,748 0
2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171,339,698 4.93 171,339,698 0

3
持有本行股份的时任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
480,214 0.01 72,030 408,184

合计 579,749,660 16.69 579,341,476 408,184



注：

1、合计持股比例与各持股比例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2、根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在锁定期满后 2年内减

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10.83元/股，同时严格遵守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和交易所规则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和

要求，持续规范和约束减持行为。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项目 本次上市前（股） 变动数（股） 本次上市后（股）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98,968,020 -579,341,476 19,626,544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407,929,748 -407,929,748 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71,339,698 -171,339,698 0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9,698,574 -72,030 19,626,544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875,597,997 579,341,476 3,454,939,473
1、人民币普通股（A股） 1,296,577,185 579,341,476 1,875,918,661
2、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1,579,020,812 0 1,579,020,812

（三）股份总数 3,474,566,017 0 3,474,566,017

注：本次上市前股份包含“重银转债”转股形成的 A股股份，相关数据统计截止时间为

2024年 7月 29日。

七、上网公告附件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

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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